
長照人員認證資格及應備資料(依112年10月12日修正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」整理) 

修正日期：113年8月15日 

※收件地點範圍：限設籍於臺北市(以身分證背面為準)，或已登錄(或即將登錄)於設立於臺北市之長照機構(設籍於台北市之機構僱用證明) 

長照服務人員

範圍 
職稱 資格(應具下列資格之一) 

認證應附資料 

資格證明文件(檢附下列文件之一) 應備其他文件 

第二條第一款

照顧服務人員 

照顧服務員 □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

書 

□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

□ 高中(職)以上學校護理、照顧

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

程畢業 

□ 完成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照

顧服務員修業課程，並取得修

業證書 

□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

□ 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

□ 高中(職)以上學校護理、照顧相關

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證

書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一款

照顧服務人員 

生活服務員 □ 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

業證明書 

□ 具教保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

□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

□ 高中(職)以上學校護理、照顧

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

程畢業 

□ 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

□ 教保員或照顧服務員認證證明文件

(照服員證或照服員結訓證書) 

□ 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

□ 高中(職)以上學校護理、照顧相關

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證

書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

長照服務人員

範圍 
職稱 資格(應具下列資格之一) 

認證應附資料 

資格證明文件(檢附下列文件之一) 應備其他文件 

第二條第一款

照顧服務人員 

家庭托顧服務員 □ 具五百小時以上照顧服務經驗

之照顧服務員、生活服務員或

教保員 

□ 具照顧服務員、生活服務員或教保

員認證證明文件(照服員證或照服

員結訓證書) 

□ 自取得上述證照或證書起，累計

500小時以上照顧服務之在職證明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二款

居家服務督導

員 

居家服務督導員 □ 社會工作師 

□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、醫

學、護理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

療、營養、藥學、公共衛生、

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 

□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或

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

訓練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款

教保員資格者：應有一年以上

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

□ 高中(職)學校護理、老人照顧

或長期照顧等相關科、組畢業

或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或

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

訓練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

教保員資格者：應有三年以上

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

□ 社會工作師證書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第2項之專科以上相

關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證書

(詳依衛生福利部113年4月15日衛

部顧字第1131960758號函) 

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

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之證明文件，

及累計1年以上長照機構服務證明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第4項之高中(職)學

校相關科、組畢業證書，及畢業後

累計3年以上長照機構服務證明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第4項之照顧服務員

技術士證，及技術士證後累計3年

以上長照機構服務證明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第4項之高中(職)以

上學校非上述學系畢業證書，領有

教保員或訓練員訓練結業證明書，

及取得結業證書書後累計3年以上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evel1)」之學

習證明 

□資格訓練課程結訓證書(辦理正式證)，或欲登錄長

照服務單位聘僱證明(辦理臨時證)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同認證文件 

□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資格訓練課程結訓證書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

長照服務人員

範圍 
職稱 資格(應具下列資格之一) 

認證應附資料 

資格證明文件(檢附下列文件之一) 應備其他文件 

□ 具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照顧服

務人員資格：應有五年以上長

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

□ 領有居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

結業證明書，並於本辦法修正

前登錄任職於居家式長照機構

或綜合式長照機構之居家服務

督導員 

長照機構服務證明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第5項之領有照顧服

務員、生活服務員、家庭托顧服務

員證照或證書，及取得證照或證書

後累計5年以上長照機構服務證明 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三款

照顧服務人員 

教保員 □ 大專校院醫學、護理、復健、

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教育、

特殊教育、社會、社會工作、

社會福利、輔導、心理、兒童

及少年福利、幼兒保育、早期

療育、聽力、語言治療、老人

照顧、長期照顧相關科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畢業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之專科以上相關科、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證書(依大

專校學科標準分類查詢系統主要細

學類為準)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evel1)」之學

習證明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三款

社會工作師、

社會工作人員

及醫事人員 

社會工作人員 □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者 

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

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之證明文件。

可擇一提供： 

□ 考選部公告之「專技人員社會

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第5條審議

通過並公告名單」，符合畢業

年度之畢業證書 

□ 非上述名單之大專院校畢業證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evel1)」之學

習證明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

長照服務人員

範圍 
職稱 資格(應具下列資格之一) 

認證應附資料 

資格證明文件(檢附下列文件之一) 應備其他文件 

書，5領域15學科45學分(每學

科至少3學分)學分證明，及實

習證明 

□ 社會工作師證書 

□ 社會工作師高考准考證 

□ 社會工作師高考成績單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三款

社會工作師、

社會工作人員

及醫事人員 

社會工作師 □ 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社會

工作師考試，領有中央主管機

關核發之社會工作師證書者，

並辦理執業登記 

□ 社會工作師證書 

□ 執業登記證明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evel1)」之學

習證明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第二條第三款

社會工作師、

社會工作人員

及醫事人員 

醫事人員 □ 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事

人員考試，領有中央主管機關

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

員，並辦理執業登記 

□ 左方資格條件之衛生福利部核發專

門職業證書 

□ 執業登記證明 

【認證】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evel1)」之學

習證明 

【補發、換證】遺失或原長照小卡內容變更 

□ 同認證文件 

□ 具結書 



長照服務人員

範圍 
職稱 資格(應具下列資格之一) 

認證應附資料 

資格證明文件(檢附下列文件之一) 應備其他文件 

【更新】有效期限前6個月以內至有效期限後6年內 

□ 申請書 

□ 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最近3個月內之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 

□ 原長照小卡正本、影本 

□ 積分查詢畫面 

□ 長照機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+到職證明，且服務

實績至少1個月以上 

 


